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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大会的筹备工作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信息交流中心
**
 

 

秘书处的说明 

 

 

1.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第 9 条第 4 款规定 秘书处应成为一

个有关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信息交流中心 所交流的信息应包括由缔约方 政府间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  

2. 公约 规定了各缔约方应直接或通过秘书处相互交流的 或应向秘书处提供的信

息 其中包括有关下列各项的信息  

(a)  减少或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生产 使用和排放 以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替代品 包括有关其风险和经济与社会成本的信息 第 9条 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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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特定豁免登记 第 4条  

(c) 实施计划 第 7条 包括解决无意生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行动计划 第 5

条 以及为控制病媒而使用滴滴涕 附件 B 第二部分  

(d) 缔约方的报告 第 15条  

(e) 成效评估 第 16条  

(f) 根据附件 A 的加注和附件 B 作出的通报 各缔约方就消除多氯联苯的进展情况

提交的报告 附件 A 第二部分 以及滴滴涕登记簿 附件 B 第二部分  

(g) 在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进行研究 开发和监测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第 11 条  

3. 除上述第 2 段指明的信息外 信息交流中心还可包括目前经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

境署 网址提供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方面的信息 例如  

(a) 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各次会议的文件  

(b)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替代物的参考资料数据库 其中包括替代做法和专家的

通讯地址  

(c) 斯德哥尔摩公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联络点和专家名册  

(d) 各次讲习班和其他会议的记录 以及 

(e) 指导文件和其他参考资料  

4. 信息交流中心还可发挥接收来自其他途径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资料的门户的作用 而

不仅仅是试图照抄其他途径的资料  

5. 秘书处为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三届会议起草的文件 UNEP/POPS/INC.3/INF/5 指明了组

成信息交流中心的各主要构成部分  

6. 衡量信息交流中心业绩可采用的标准似应包括  

(a) 积极地自有关方面收集信息  

(b) 通过电子和书面媒体对信息进行管理  

(c) 定期和经常性地对信息加以更新  

(d) 通过各种手段最广泛地传播信息 包括根据内定邮寄名录和通过因特网邮寄定

期书面文件 例如情况通报和通讯 和光盘  

(e) 以便于潜在用户易于找到和理解的方式提供信息  

(f) 积极回应用户提出的要求 并为其提供表明其需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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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与现有的信息来源进行协调以便提高工作效率 其中包括与化学品管理方面的

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有联系的来源  

7. 建立和维持信息交流 必将会涉及员工 旅差 会议 办公场所 设备等材料 软

件 通讯 邮寄 出版 翻译等项开支和其他各项费用 根据其他多边环境协定的信息交

流中心承受的费用 估计上述费用每年为 100 至 130 万美元 为了信息交流中心的进一步

设计和发展 委员会有必要就信息交流中心的运作和范围提供指导意见 包括就信息交流

中心的试行运作提供指导意见 同时确保于 公约 生效时采用各项必要措施 从而使功

能全面的信息交流中心得以开始运作 这一研发工作每年需要 25万美元的资金  

委员会可能采取的行动 

8. 委员会似可注意到上述情况并考虑  

(a) 就信息交流中心的发展提出进一步指导意见  

(b) 作为文件 UNEP/POPS/INC.6/3 所列秘书处整个预算的一部分 同意 2003 年和

2004年每年最多拨出 25万美元用于发展这一信息交流中心   

(c) 请秘书处编制信息交流中心的详细运作计划和预算 供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  

 

 

 


